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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文 日 期 ：中華民國110军 

發 文 字 號 ：屏檢介贓字^ % 1 托 飴 7 9 0 號 
附 件 ：如主旨

主 旨 ：公 告 本 署 110年 度 安 保 字 第 317號 扣 案 之 麻 黃 鹼 6 4 桶 （總重 

1, 359, 600公 克 ） ，經 裁 判 沒 收 確 定 逾1000公 克 以 上 之 毒 品 ， 

凡 符 合 規 定 之 機 關 （構 ）得 申 請 領 用 ，屆 時 公 告 後 1個月内  

無 機 關 （構 ）申 請 領 用 者 ，即 依 法 銷 毁 之 。

依 據 ：

一 、 依 醫 藥 研 究 或 訓 練 用 毒 品 及 器 具 管 理 辦 法 第 3條 第 2 項 、第3 

項 及 第 8條 第 1項 之 規 定 辦 理 。

二 、 依 法 務 部 93年3 月3 日法檢決字第0930800690號 函 辦 理 。

公 告 事 項 ：

一 、 凡 符 合 規 定 之 機 關 、機 構 如 欲 申 請 領 用 上 開 物 品 ，應檢具申 

請 書 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及 計 晝 書 向 法 務 部 提 出 申 請 。

二 、 本 署 110安保字第317號 所 扣 案 上 開 毒 品 ，業經裁判於110年 6 

月2 3 日 確 定 ，並 經 本 署 檢 察 官 處 分 沒 收 在 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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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 東 财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扣 押 （沒 收 ）物 品 處 特 令

中華民國 年 旧 q  強股 

屏檢介強字第 二  1
(麵 ^區 威 ） L; i- /'.• 〇 X

(地止）

受 文 者 ：本 署 贓 物 庫  

正 本 ：本署贓物庫

下 列 扣 押 （沒 收 ）物 品 ，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72條 規 定 處 分 之 ，請 查 照 。

保 管 字 號 110  年 安 保 字 第 圆 m 虎 1 IM m iU M U IU lllillllllll
被 告 姓 名 謝家豪

居 住 所 屏 東 縣 内 埔 鄉 仁 和 路 19 之 1 號

偵 查 字 號 108年 偵 字 第 004651號 院 卷 字 號 110年 台 上 字 第 003735號

案 號 案 由
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（ 1 1 0 年 

執 沒 字 第 000849號 ）

裁 判

不 起 訴 確 定 日 期  

緩 起 訴
110年 6 月 2 3 日

備

註

一 、 扣 押 （沒 收 ）物 品 應 受 發 還 人 請 於 收 受 本 件 處 分 命 令 送 達 後 十 天 内 ，持 本 件 處 分 命 令 及 國 民 身 分 證 、印章向 

本 署 喊 物 庫 領 取 。如 委 任 他 人 代 領 時 ，讀 提 出 委 任 狀 核 批 ，如 不 願 受 領 時 ，應 填 具 權 利 拋棄書連同本件處分 

命 令 寄 送 本 署 喊 物 庫 。如 逾 期 未 領 時 ，將 依 刑 事 诉 訟 法 第 4 7 5 條 第 1 項 規 定 公 告 招 領 ，自公告之日起滿二#•, 

無 人 聲 請 #ig者 ，以M 歸 属 國 庫 。

二 、 本 署 雜 庫 於 收 受 本 件 後 ，應 照 處 分 要 旨 分 別 鄉 里 。

扣 押 （ 沒 收  ） 物 品
備 考

編號 名 稱 數 量 處 分 要 旨

0 0 1
其他一般物品(四級毒品 64 桶a 359600 公克) 沒 義 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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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察 官 _

中 華 民 國  1 1 0  年  9  月 1 4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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